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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易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布 的 內 容 概 不 負 責 ，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 並 明 確 表 示 ， 概 不 對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2009年4月28日舉行之股東周年大會 ─ 按股數投票表決結果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公司)於2009年4月28日假座香港九龍紅磡香港理工大學賽馬會綜藝

館舉行股東周年大會(年會)。主席於會上要求就2009年3月26日年會通告所載各項提呈

大會及獲得附和的決議案，以按股數投票方式逐一進行表決。 
 
公司於年會舉行當日已發行股本為2,406,143,400股股份，此乃給予股東有權出席並於會

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總數。股東於年會上就提呈決議案進行投票時，未

受任何限制。 
 
所有按股數投票方式進行表決的決議案均獲股東通過。按股數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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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數(%)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接納截至2008年12月31日止年度的已審核財務報表

與董事會報告及核數師報告。 
1,312,964,870 
(99.9742%) 

339,120 
(0.0258%) 

(1)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宣布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92港元。 1,375,680,068 

(99.9986%) 
19,180 

(0.0014%) 
(2)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a) 選舉貝思賢先生連任為董事。 1,368,263,664 

(99.3917%) 
8,373,669 
(0.6083%)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b) 選舉李銳波博士連任為董事。 1,366,664,446 

(99.3720%) 
8,637,232 
(0.6280%)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c) 選舉韋志滔先生連任為董事。 1,366,945,625 

(99.3915%) 
8,369,015 
(0.6085%)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d) 選舉利定昌先生連任為董事。 1,367,037,309 

(99.3971%) 
8,292,011 
(0.6029%)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e) 選舉林英偉先生連任為董事。 1,368,047,819 

(99.4731%) 
7,245,755 
(0.5269%)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f) 選舉畢紹傅先生連任為董事。 1,366,808,137 

(99.3812%) 
8,510,901 
(0.6188%)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g) 選舉毛嘉達先生連任為董事。 1,362,823,060 

(99.0958%) 
12,435,436 
(0.9042%) 

(3)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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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數(%)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續聘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截至2009年12
月31日止年度核數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金。 

1,370,222,728 
(99.6135%) 

5,316,491 
(0.3865%) 

(4)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授權董事會發行及處理不超過公司在本決議案當日

已發行股本5%的新股。 
1,140,032,875 
(82.8417%) 

236,125,427 
(17.1583%) 

(5)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授權董事會行使公司所有權力，購買或以其他方式

收購公司每股面值5.00港元的股份，但不得超過公

司在本決議案當日已發行股本的10%。 

1,375,924,781 
(99.9970%) 

41,026 
(0.0030%) 

(6)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公司根據第(6)項決議案所購買或以其他方式收購的

股份總面額，將加入根據第(5)項決議案可增發股份

的總面額內。 

1,107,537,979 
(80.4982%) 

268,315,911 
(19.5018%) 

(7) 

該決議案因超過50%票數贊成而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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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會計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負責監察年會的點票結果。安永的工作只限於公司

要求的若干程序，就公司股份過戶處收集及提供予安永的投票表格與公司股份過戶處編

製的投票表決結果達成共識。安永就此執行的工作並不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

《香港核數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閱項目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或《香港審計項目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所進行的審計項目，安永也不會就與法律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

事宜作出確認或提出意見。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陳姚慧兒 

公司秘書代行 
 
香港，2009年4月28日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2﹚ 

 
非執行董事： 米高嘉道理爵士、毛嘉達先生、 

麥高利先生、利約翰先生、畢紹傅先生、 
貝思賢先生、韋志滔先生、李銳波博士及 
戴伯樂先生(梁金德先生為其替代董事) 
 

獨立非執行董事： 鍾士元爵士、莫偉龍先生、陸鍾漢先生、 
簡文樂先生、徐林倩麗教授、艾廷頓爵士及 
利定昌先生 
 

執行董事： 包立賢先生、謝伯榮先生及林英偉先生 
 

 


